
□ 记者 徐慧

12 月 7 日， 首届上海财

经大学“实体与程序的对话”

全国法学博士生论坛在上海财

经大学举行。 本次论坛以“实

体与程序的对话” 为主题， 旨

在探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理论

前沿与实践热点， 为青年学子

提供一个交流思想、 碰撞智慧

的高水平学术平台。

主旨报告环节，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黄韬教授以“普惠

金融的司法成本” 为题， 围绕

“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分配”

“司法成本由谁承担” 等议题，

探讨了现行司法资源在面临普

通消费者、 投资者等小额案件

时的现实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郝振

江教授首先说明了论坛“实体

与程序” 的选题缘由， 以“回

归民事实体的程序思考” 为

题， 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关

系经历的不同阶段、 权利保护

的实效性和公正性等视角分析

对两者作交叉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理论联系实践全面阐释实

体法与程序法的深度互动。

本次论坛设置了四大平行

论坛， 围绕“民事实体与程序

的交织” “多维度视角下的商

事法” “经济法治的新形态”

和“公法中的实体与程序” 等

涵盖民事法、 商事法、 经济法

与公法等多个领域的论坛主

题， 会议采取博士生们各自就

研究内容进行汇报然后由专家

进行评述的形式， 为全国法学

博士生搭建深度交流平台。

促进实体与程序法学交流互动

上海财经大学举办首届全国法学博士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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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非

12 月 4 日晚， “宪法的

精神法治的力量———2024 年

度法治人物” 评选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播出， 揭晓了 10 位

“2024 年度法治人物”。 中国

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霍政欣教

授入选。

据介绍， 霍政欣是中国政

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 博

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

会长等职。

他在国际法与涉外法治领

域有深入研究， 在 《中国法

学》《法学研究》 等中英文重要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出

版中英文专著和译著十余部；

围绕国际法与涉外法治主题撰

写的多份智库报告获得中央领

导肯定性批示； 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

级课题数十项； 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和“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等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24年年会综述

新公司法与现代企业制度构建

日前，“新公司法实施与中

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研

讨会暨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

会 2024 年年会在上海召开。

本次年会由中国法学会商法学

研究会主办， 复旦大学法学

院、 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承

办。 与会专家研讨了新公司法

实施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建议增加“分类改

革、分类监管”制度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

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顾

功耘以《新〈公司法〉 实施背

景下〈企业国有资产法〉 修改

的思路与方向》 为题作主旨发

言。 他认为， 应进一步明确

《企业国有资产法》 与 《公司

法》 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

系。 《企业国有资产法》 的修

改应在个性与共性之间寻求平

衡， 并且应区分“出资人（股

权） 监管” 与“国资监管” 的

不同性质， 强化股权管理， 实

现从“管资产” 到“管资本”

的转变。 他建议， 增加“分类

改革、 分类监管” 的法律制度

供给， 作为特别法， 《企业国

有资产法》 在修改中应突出类

型思考， 避免对国资国企保值

增值的统一要求。

破产法修订需以公

司法律制度为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教授、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赵万一以 《破产法对

于公司法的理念延展与制度传

承》 为题作主题报告。 他探讨

了破产法与公司法的内在联系

和制度上的相互影响， 并认为

破产法修订需以公司法律制度

为基础， 注重两法间的契合。

他分析了破产法对公司法制度

的补充和完善， 如新公司法中

股东责任强化与破产法中高管

责任追究的有效衔接， 建议应

提升职工债权在破产阶段的参

与度， 以保障职工权益及破产

程序顺利推进。

建议从登记准入转

向登记后的过程监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

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蒋大兴以《公司登记改革与

营商环境促进》 为题作报告。

他表示， 需从商事主体登记改

革逐步扩展至非商事主体登记

的制度构建。 当前， 商事登记

过于侧重主体性登记， 呼吁向

行为性登记转变。 他建议， 应

从自愿性登记向强制性登记转

化， 以解决法定代表人变更、

假冒登记及强制注销登记后的

企业财产管理和债务承担问

题， 并应重视批量公司登记。

他还建议， 从登记准入监管转

向登记后的过程监管， 放宽民

生需求的市场监管， 加强企业

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在市场监

管领域建立快速的公众需求回

馈机制。 最后， 应优化公司登

记及准登记行为的效力， 迅速

解决登记、 备案、 公告、 公示

等不同行为的效力统一问题。

人合性应被视为事

实属性而非法律属性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

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梁上上作题为 《有限公司人

合性的终结》 的报告。 他认

为， 传统理论下， 有限公司内

部股权可自由转让， 不影响人

合性， 而对外转让则因可能破

坏股东信任而受严格限制。 他

揭示了人合性规制的四大体系

矛盾： 一是股权不转让时， 现

行规定未考虑人合性的动态变

化； 二是股权内部转让虽不增

加新股东， 但会改变股东关

系， 传统理论却忽视了这一

点； 三是股权对外转让时， 新

入股东虽需其他股东半数同

意， 但其初始印象不可靠且多

元化， 制度效果存疑； 四是股

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时， 人合性

规制未考虑股权结构对人合性

的影响。 他主张， 人合性应被

视为事实属性而非法律属性，

并强调在价值取向方面， 股权

流通性应高于人合性。

建构、 完善商事登

记与商事普及法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

究院执行院长、 法学院教授季

立刚以 《民商有限融合论及商

法体系化发展路径》 为题发表

主旨演讲。 他认为， “民商分

立” 与“民商合一” 立法模式

的形成、 变迁具有不同的历史

特征， 民商分立是民商合一的

逻辑前提。 基于历史经验与法

律现状， 我国应采取的民商立

法模式， 既不应是绝对的民商

合一， 也不应是绝对的民商分

立， 亦不应是无分轻重的民商

折中论。 我国可实现的商事法

律立法体系应包括： 一是商事

基本法， 规定商事主体的权利

义务， 保障、 规范合法的商事

行为； 二是进一步完善传统的

商事部门法， 并应时代需求制

定反映新型商事关系的部门

法； 三是建构、 完善商事登记

与商事普及法。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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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期刊服务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上海政法学院举办

以期刊发展服务法学教育质量提升

中国政法大学霍政欣教授
获评2024年度法治人物

  日前， 由中国法学会法学

期刊研究会和上海政法学院主

办，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编

辑部和上海政法学院发展规划

处联合承办的“法学期刊服务

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

上海政法学院举办。 会议围绕

“法学期刊与新时代法学教育

综合改革探索” “法学期刊与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法学期刊与法学教育高质量

发展” 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

会副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

长、 《政法论坛》 主编刘艳红

教授作题为“以内涵式发展推

动法学期刊服务法学教育高质

量提升” 的主旨报告。 她认

为， 要做好期刊的内涵式发

展， 服务法学教育质量的提

升， 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期刊

内部和外部的结构优化、 期刊

质量的提升以及期刊的问题导

向、 实践需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法商研究》 主编姚莉的报告

题目是“法学期刊与法学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 她

表示， 法学期刊要重视法学基

础研究、 优化法学学科布局、

狠抓期刊编校质量、 加强编辑

队伍建设。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

会副会长、 《法学》 主编胡玉

鸿教授作题为“新时代法学期

刊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想法” 的

主旨报告。 他阐明了加强期刊

建设需要做到的几个方面： 提

高刊物政治站位， 凸显刊物政

治导向； 确定刊物的中国立

场，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提升办刊质量； 加强中外学术

交流； 科学探索刊物自身的发

展规律、 积极的评价机制。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

会副会长、 《法学家》 常务副

主编高圣平教授以“中国法学

自主知识体系与法学期刊的使

命” 为题作报告。 他认为， 期

刊的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立足中国现实、 强调中国问题

意识； 办好特色栏目， 丰富法

学论文的文体和题材； 支持优

秀学术人才成长。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

长、 《知识产权》 主编谢小勇

作题为“建构中国知识产权自

主知识体系需要打造法学期刊

生态群” 的主旨报告。 他表

示， 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学科

体系的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的

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前提和基

础， 法学期刊担负着理论上先

驱者和时代风向标的光荣使

命， 良好的期刊生态是自主知识

产权体系建设的关键。

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

副会长、 《当代法学》 主编李建

华在会议总结时表示， 本次论坛

主题突出鲜明， 对于促进法学期

刊服务于法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具

有导向意义。 论坛进一步明确了

法学期刊办刊中的共识性问题，

展现了不同法学期刊的办刊特色

和办刊思路， 更加强化习近平法

治思想研究， 提出法学期刊办刊

的新方向、 新思维， 并从主编和

编辑的视角对作者投稿提出了有

益的建议。

（朱非 整理）


